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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福建省妇女联合会

福建省计划生育协会关于倡导

无烟家庭建设的通知

各设区市卫健委、妇联、计生协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、

党群工作部、计生协：

家庭是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场所，也是守护家人身心健康的第

一道坚固防线。《健康中国行动（2019-2030 年）》控烟行动提出

创建无烟家庭，劝导家庭成员不吸烟或主动戒烟，教育未成年人

不吸烟，让家人免受二手烟危害。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实施

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》《健康福建行动实施方案》，推进实施控烟

行动，现就倡导开展无烟家庭建设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广泛开展无烟家庭建设

无烟家庭是全社会无烟环境的基础，建设无烟家庭对于营造

良好的社会无烟环境和守护家人健康具有重要意义。各级卫健

委、妇联、计生协要充分认识无烟家庭建设工作的重要性，把无

烟家庭建设作为推动公众养成健康生活习惯、践行健康生活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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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有效抓手，作为家庭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。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

按照统一组织、属地管理的原则，结合健康福建行动控烟行动、

寻找“最美家庭”活动、“关爱母亲行动”等工作，创新开展无

烟家庭建设，持续打造健康、清新、文明的无烟家庭环境。

二、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参与

无烟家庭建设需要全社会各家庭广泛参与，各地要广泛动员

家庭成员加强自律，做到不吸烟或不在家里吸烟，拒绝烟草给家

人带来危害。通过积极开展“寻找家庭健康守门人”“健康教育

进家庭”等无烟家庭宣传教育活动，激发全体家庭成员参与无烟

家庭建设的热情和创造性。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充分利用爱

国卫生运动等平台，积极协调相关部门推动属地无烟家庭建设，

大力开展健康科普宣传，主动帮助有需要的家庭获取专业戒烟服

务。各级妇联要充分发挥妇女在家庭中的监督引导作用，组织动

员妇女群众带动创设无烟家庭环境，推动无烟理念融入家庭教

育。各级计生协要主动发挥协会基层组织和工作者、会员及志愿

者作用，从促进生殖健康和优生优育出发，以保护孕妇和儿童健

康为突破口，带动育龄人群家庭踊跃参加，倡导家庭成员相互关

爱，养成健康行为习惯，建设健康家庭。

三、积极营造无烟家庭氛围

各地要依托社区、面向家庭，结合世界无烟日、“三八”妇

女节、“六一”儿童节等，充分利用电视、报纸、网络等传统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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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和短视频、直播等新媒体，科学普及烟草危害知识，大力传播

二手烟暴露的严重危害，深入宣传无烟家庭理念，倡导家庭成员

不吸烟，勇于拒绝二手烟，营造家庭无烟氛围。充分认识风俗习

惯对社会成员集体行为的影响，结合春节等重点节日，及当地传

统节庆活动等，广泛宣传“送烟等于送危害”“婚丧嫁娶不摆烟”

“无烟婚礼”等无烟理念，弘扬传承无烟文化，营造无烟家庭氛围。

四、完善无烟家庭建设机制

各地要探索建立推进无烟家庭建设的长效机制。以提高公众

健康水平为目标，持续宣传无烟生活方式、营造无烟家庭环境。

及时总结无烟家庭建设的典型经验和优秀案例，大力加以宣传推

广，并将相关材料报送至省卫健委、省妇联和省计生协。省卫健

委、省妇联和省计生协将适时在有关媒体进行专题报道，全面倡

导、深入推动无烟家庭建设。

省卫健委规划处联系人：林再得

电话：0591-87842514

邮箱：fjwjwghc@163.com

省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联系人：涂少云

电话：0591-88562179

邮箱：fjsfletb@qq.com

省计生协办公室联系人：魏常玮

电话：0591-885030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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邮箱：156705956@qq.com

附件：无烟家庭建设基本要求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福建省妇女联合会

福建省计划生育协会

2021 年 6月 15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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